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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项目服务人员要求：

（1）乙方应成立 13 人以上的专门项目组（具体人员名单见合

同附件），负责项目技术服务工作。项目组人员应相对稳定，乙方更

换项目组人员的，应经甲方书面事先同意。

（2）乙方应指派 / 名人员（具体人员名单见合同附件）常驻甲

方提供现场服务。乙方更换常驻服务人员的，应经甲方书面事先同意。

（3）乙方应指定 2 名签收人，代表乙方签收甲方发出的任务书。

签收人需持乙方授权委托书报甲方备案，授权有效期与双方签订的合

同期限一致。乙方更换授权签收人的，须提前 5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

出书面申请。

（4）乙方指定 （联系手机： 、电话：

、传真： Email： ）专门负

责后期服务。乙方更换后期服务人员的，应当提前 3日通知甲方。

（5）项目组成员应参与本项目方案的技术讨论和决策的关键过

程并按甲方的要求参加本项目审查和讨论的全部工作会议。

第三条 乙方进行技术服务地点、期限、进度

1.技术服务地点：深圳市龙岗区。

2.技术服务期限：

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9 个月内，即从 2026年 06月 0

4日至 2027年 03 月 04 日内，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内容（包

括前期准备、提供服务、通过验收等）。除甲方书面同意延长的情况

外，乙方完成全部工作内容的期限不可以延长。

3.技术服务进度：

（1）乙方应在签署合同后 1个月内提交工作方案，甲方将修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